鄂州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十条措施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机遇，加快构建具有鄂州特色人工智能产业体系，打造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和创新应用高地，特制定本政策措施。
1.支持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研发。鼓励企业围绕行业垂直模型、智能体、具身智能等方向加大研发投入力度,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及行业龙头企业进行核心技术攻关，对企业研发经费较上年度的增量部分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。
2.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。支持具身智能公共训练、软硬件适配测试、数据标注服务、开源社区等人工智能领域市级科创平台建设，定期对市级科创平台进行绩效考核，对考核优秀的市级科创平台给予最高20万元的定向委托项目支持。
3.夯实数据与算力底座。推动智算中心建设，壮大数据处理和数据服务产业，提升数据供给能力。结合省级“算力券”，发放市级“算力券”，按算力使用资源的40%给予补助，年度补助金额最高20万元。
4.构建高质量数据集。落实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任务，对于完成建设任务且入选国家、省级高质量数据集的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资金支持。
5.加快人工智能OPC社区建设。推动产业园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等迭代升级，有效链接低成本算力、高质量数据、专业化技术服务等核心要素，打造OPC生态社区。对服务能力突出、产业集聚效应显著的OPC生态社区，分档给予最高300万元资金支持。
6.培强育优市场主体。梯度培育人工智能市场主体，对综合实力突出、研发成果丰富、市场应用深入的人工智能企业，给予一次性最高30万元资金支持。
7.培育典型应用场景。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，每年培育一批“人工智能+”典型应用场景，对典型应用场景的实施企业给予10万元资金支持。对入选国家级、省级典型应用场景的企业，分别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资金支持。
8.促进产业集聚发展。支持各地加快培育人工智能特色产业集群，对入选国家级、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区（功能区），给予每个区（功能区）500万元、200万元资金支持，专项用于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展。
9.强化金融工具支撑。设立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基金，吸引国家、省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，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。对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企业给予创新积分贷、科技人才贷、知识价值信用贷等金融产品，支持形成多元资本联动的人工智能投资生态。
10.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。支持科研院所、企业引进和培育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人才、管理人才、教学人才和技能人才，对符合《鄂州市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，提供资金扶持和服务保障。
本措施涉及的条款具体执行范围和程序，由相关单位明确实施细则或者资金管理办法。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2年。本措施实施期间如与国家、湖北省出台的有关政策冲突，适时对相关条款进行调整。


